	□危險性機械
□危險性設備
	

	中華鍋爐協會 退費申請書

	申請單位填寫

	事業單位名稱
	
	用印(公司章)：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   )

	退費寄發地址
	(申請退費廠商請附回郵信封)

	原收據號碼
	                                                     
	號

	應 附 文 件
(請備妥右列文件)
	收據正本(由貴單位出具，需有單位章及負責人、會計、出納簽章)

	退 費 原 因
(請勾選)
	□改非休息日檢查
□改至他轄受檢
□其他-

	退 費 金 額
	新台幣：         元整

	(下欄事業單位免填)

	協會認證

	職 稱
	簽     章
	批   示   或   備   註

	收件員
	
	

	代檢員
	
	必填

	會 計
	
	

	出 納
	
	

	行政副組長
	
	

	組長
	
	

	備註:
	113.06.


1.請代檢員確認已到廠檢查案件不予辦理退費，如經發現辦理退費者由代檢員自行負責。
2.本項申請退費作業係依據「代行檢查機構作業要點」第39條規定: 事業單位對已繳之檢查費用，因故要求退費者，應檢附該事業單位開立經主辦出納、主辦會計及負責人簽章之收據（註明原代檢機構開立之收據號碼及申請退還理由），經辦人員應確實查核同時簽會出納及會計並簽報代檢業務主管核可後，始可退費辦理。
收 據
    茲收到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退還本公司，於     年     月
     日向代檢機構中華鍋爐協會申請                檢查，因故申請之退費(如下)。
一、檢查費用:計新台幣                       元整。
(請用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萬大寫數目字填寫)
二、代檢機構開立之收據號碼:                       
三、退費理由:                                              
                                               
公司名稱:                                        (請蓋公司章)
地址:                                            
電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責人:                              (請簽章)
會計:                                (請簽章)
出納:                                (請簽章)
備註:如有修改處請蓋章。

	104.01.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